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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博力威” ）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

科创公函【2025】021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与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 或“保荐机构” ）及年审会计师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大信”或“年审会计师”或“会计师” ）对《问询函》所提及的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就问询函

所涉及问题回复如下（在本问询函相关问题的回复中，若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或相乘在尾数上

存在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问题1.关于经营业绩

公司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研发、 制造与销售，2024�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44亿元， 同比减少

17.48%，其中外销收入7.84亿元，占营业收入的43%，同比减少21.95%；归母净利润-0.97亿元，上年同期

为-0.34亿元，连续亏损且亏损规模扩大。 年报称，主要系因下游企业去库存、原材料价格下降、计提应收

账款坏账准备等因素，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请公司：（1）结合公司产品的供需情况、产品价格、销量及原材料成本波动情况等因素，量化分析不

同产品（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消费电子类电池、储能电池等）收入及毛利率变动的具体驱动因素；并进

行同行业比较分析，说明业绩持续亏损的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市场竞争趋势、公司一季度业绩、产能

利用率、产能规划及在手订单情况等因素，说明公司是否存在业绩持续亏损风险。 （3）结合公司业务布

局、主要产品境外市场情况、境外客户的开拓情况等说明公司海外业务收入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

重要合同、出库单及与境外销售相关的第三方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海关数据、出口退税、外管局收汇数

据、中信保数据、物流费等）的验证及匹配情况说明境外收入的真实性以及收入确认时点的准确性，相关

产品是否实现终端销售。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并说明针对境外收入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具体核查范围及比例、核查手段及核查结论。

[回复]

（1）结合公司产品的供需情况、产品价格、销量及原材料成本波动情况等因素，量化分析不同产品

（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消费电子类电池、储能电池等）收入及毛利率变动的具体驱动因素；并进行同行

业比较分析，说明业绩持续亏损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结合公司产品的供需情况、产品价格、销量及原材料成本波动情况等因素，量化分析不同产品

（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消费电子类电池、储能电池等）收入及毛利率变动的具体驱动因素

（一）产品的供需情况

近年来， 锂电池行业整体快速发展， 根据工信部公布的数据，2021年全国锂离子电池的产量为

324GWh，2022年提升至750GWh， 达到增速高峰，2023年-2024年产量延续增长态势， 产量分别为

940GWh、1,170GWh，但增速有所放缓。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2年至2024年，全国锂电池出口数量分

别为37.73亿个、36.21亿个和39.14亿个，2023年经历略微下滑后在2024年实现了增长。 因锂电池行业快

速发展及大规模投资形成的产能逐步释放，而预期的市场需求并未能匹配产量增加，行业竞争加剧，叠加

自2022年底以来上游原材料碳酸锂市场价格整体震荡下行，锂电池行业整体价格呈现下跌趋势。 根据彭

博新能源财经的调研，2024年度锂离子电池组的加权均价为115美元/kWh，较2023年下跌20%。 工信部

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度、2024年度全国锂电池行业产值分别为超过1.4万亿、1.2万亿元， 海关总署公

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2024年全国锂电池出口总额分别为4,574亿元、4,348亿元， 受价格下跌影响导

致整体市场规模有所下降。

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方面，近年来中国两轮车锂电池出货量呈现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根据高工产研

锂电研究所（GGII）数据，2021年中国两轮车锂电池出货量为10.5GWh，2022年度下降至8.5GWh，2023

年进一步下降至8GWh，GGII预计2024年度中国两轮车锂电池出货量为9GWh，同比增长12.5%。 其中，

国内政策方面，伴随着新国标的落地与以旧换新政策的稳步推进，共同引领着行业变革，为电动两轮车市

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海外市场方面，2024年欧洲市场仍面临着地缘冲突、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自行车

市场整体销量低迷，欧洲主要国家的两轮车销售均有所下降，伴随着海外电助力自行车市场库存消耗、市

场出清，欧洲电助力自行车市场预计未来将迎来缓慢修复阶段。

消费电子类电池领域，消费电子类产品覆盖面广，各类新兴消费电子产品层出不穷，消费类锂电池行

业在2022年经历需求疲软后迎来复苏。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公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消费锂电池出货量

为48GWh，较上年减少11%，由于3C数码产品消费需求相对疲软，消费锂电池出货量有所下降；随着传

统消费电子领域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市场规模持续扩张，诸多新兴消费领域迅速兴起，国务

院提出的“一万亿设备换新计划” 推动AGV、电动叉车等锂电设备的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等积极因素，

引领消费锂离子电池实现新一轮增长。 2023年、2024年中国消费锂电池出货量分别达到49GWh、

53GWh，同比分别增长2%、8%，呈现市场复苏的态势。

储能电池领域，根据应用场景不同，对储能设备的大小、容量、技术路线有不同的要求，储能电池产品

主要可划分为便携储能、户用储能、工商业储能、大型储能等，不同储能电池产品的市场分化较为明显。公

司销售的储能电池包括便携储能和户用储能等，便携储能方面，受益户外活动和家庭应急备电需求高增

等影响，便携储能产品市场需求快速增长，行业内企业销售规模增幅较大。如国内便携储能龙头企业华宝

新能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36.06亿元，同比增长55.82%。 户用储能方面，在2023年三季度以来，以欧洲为

代表的户储市场遇冷，南非市场户用储能需求下降等，储能电池库存高企，下游企业持续去库存压力增

加。根据欧洲光伏协会报告，2024年欧洲户储新增装机10.8GWh，下降11%。以户用储能为主营业务的派

能科技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20.05亿元，同比减少39.24%。

锂电芯领域，根据外形和包装材料不同，锂电芯通常可分为圆柱、方形和聚合物软包等，公司销售的

电芯以圆柱电芯为主。 由于在安全性、一致性、生产良率、机械强度、生产自动化程度方面具有优势，圆柱

电芯的标准化和规模化应用进一步加速，全球圆柱锂离子电池市场呈现较好的增长态势。 根据伊维智库

发布的数据，2022年度，全球圆柱锂离子电池出货量为119.6亿只，同比下滑1.8%；2023年度，全球圆柱锂

离子电池的出货量达到123.7亿只，同比增长3.5%；2024年全球圆柱电池出货量达到128.2亿只，同比增长

3.6%，其中中国企业在全球圆柱的市场份额由2023年的29.3%提升至2024年的43.6%，且GGII预计大圆

柱渗透率将由2023年的12%提升至28%。 但受行业竞争以及上游原材料碳酸锂市场价格的影响，圆柱电

芯价格下滑幅度较大。 根据同花顺数据，2022年至2024年，国产中端容量型圆柱（2000mAh/18650）的

平均价格为7.29元/支、5.72元/支和2.68元/支，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二）公司产品价格、销量情况

2024年公司各类主营产品销售情况如下表：

产品类型

2024年 2023年 同比变动

收入

（万元）

销售均价

（元/颗、元/

组）

销量

（万颗/万

组）

收入

（万元）

销售均价

（元/颗、元/

组）

销量

（万颗/万

组）

收入 销售均价 销量

轻型车用锂

离子电池

80,236.43 668.22 120.07 86,411.62 898.41 96.18 -7.15% -25.62% 24.84%

消费电子类

电池

64,146.16 34.63 1,852.37 67,728.74 49.89 1,357.53 -5.29% -30.59% 36.45%

储能电池 13,771.38 516.74 26.65 50,046.48 3,621.02 13.82 -72.48% -85.73% 92.84%

锂电芯 11,991.14 4.89 2,453.26 7,914.46 5.77 1,370.78 51.51% -15.25% 78.97%

合计 170,145.12 / / 212,101.30 / / -19.78% / /

2024年度，公司主营产品的营业收入为170,145.12万元，较2023年度下降19.78%，主要原因是虽然

公司主营产品销量均有所上涨，但受产品销售价格随着上游原材料价格变化相应下调，销量增加不足以

抵消价格下降的影响，同时，由于市场竞争加剧，公司储能产品的销售结构发生变化，导致主营业务收入

同比下降41,956.18万元。 公司主营各产品收入变化请参见本题“（四）量化分析不同产品（轻型车用锂

离子电池、消费电子类电池、储能电池等）收入及毛利率变动的具体驱动因素” 相关回复。

（三）原材料成本波动情况

2024年度，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动如下表：

材料名称

2024年度 2023年度

平均单价 增长率 平均单价

锂离子电池组材料

电芯（元/颗） 7.98 -22.67% 10.32

电子料（元/个） 0.27 -22.86% 0.35

结构件（元/个） 0.92 -23.33% 1.20

锂电芯材料

正极材料（元/千克） 57.10 -49.95% 114.08

负极材料（元/千克） 20.40 -30.94% 29.54

2024年度，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均呈现下降趋势。 因公司原材料成本占比较大，原材料采购价

格变动对公司产品单位成本产生较大影响。

（四）量化分析不同产品（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消费电子类电池、储能电池等）收入及毛利率变动

的具体驱动因素

1、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的量化分析情况如下：

项目 2024年 2023年

收入（万元） 80,236.43 86,411.62

销量（万组） 120.07 96.18

销售均价（元/组） 668.22 898.41

销售均价变动幅度 -25.62% /

单位成本（元/组） 546.37 755.32

单位成本变动幅度 -27.66% /

毛利率 18.24% 15.93%

毛利率变动 2.31% /

销售均价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20.94% /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23.26% /

2024年度，公司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业务收入为80,236.43万元，同比减少7.15%，主要系平均销售

单价下降影响。 伴随着欧洲两轮车市场库存逐渐消耗，国内新国标出台及以旧换新政策推进市场需求稳

步增长，2024年销量同比增长24.84%。 而受碳酸锂等原材料价格下降， 公司产品销售价格相应下调，

2024年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单位售价下降25.62%，销量增加不足以抵消价格下降的影响，导致轻型车用

锂离子电池收入下滑。

2024年度，公司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毛利率为18.24%，较2023年提升2.31个百分点。 受公司锂离子

电池组材料采购价格下滑， 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单位成本较2023年下降27.66%， 对毛利率的影响为

23.26%；而单位售价下降了25.62%，对毛利率的影响为-20.94%，单位成本的下降影响大于单位售价的

下降影响，导致本年度毛利率上涨。

2、消费电子类电池的量化分析情况如下：

项目 2024年 2023年

收入（万元） 64,146.16 67,728.74

销量（万组） 1,852.37 1,357.53

销售均价（元/组） 34.63 49.89

销售均价变动幅度 -30.59% /

单位成本（元/组） 28.59 42.22

单位成本变动幅度 -32.28% /

毛利率 17.45% 15.37%

毛利率变动 2.08% /

销售均价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25.24% /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27.32% /

2024年，公司消费电子类电池业务收入为64,146.16万元，同比减少5.29%，主要系平均销售价格下

降影响。 近年来，公司笔记本电池业务稳定增长，同时开发出适用于清洁电器、AGV、医疗器械等应用场

景的锂离子电池，丰富消费类电池产品，适应多种市场的需求，2024年销量同比增长36.45%。而受碳酸锂

等原材料价格下降，公司产品销售价格相应下调，2024年消费电子类电池单位售价下降30.59%，销量增

加不足以抵消价格下降的影响，导致消费电子类电池收入下滑。

2024年度，公司消费电子类电池毛利率为17.45%，较2023年提升2.08个百分点。 受公司锂离子电池

组材料采购价格下滑，消费电子类电池单位成本较2023年下降32.28%，对毛利率的影响为27.32%；而单

位售价下降了30.59%，对毛利率的影响为-25.24%，单位成本的下降影响大于单位售价的下降影响，导

致本年度毛利率上涨。

3、储能电池的量化分析情况如下：

项目 2024年 2023年

收入（万元） 13,771.38 50,046.48

销量（万组） 26.65 13.82

销售均价（元/组） 516.74 3,621.02

销售均价变动幅度 -85.73% /

单位成本（元/组） 411.57 2,939.82

单位成本变动幅度 -86.00% /

毛利率 20.35% 18.81%

毛利率变动 1.54% /

销售均价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68.24% /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69.82% /

2024年度，公司储能电池业务收入为13,771.38万元，同比减少72.48%，主要系受产品销售结构变化

影响。 由于市场竞争加剧、下游南非市场户储厂商库存积压，2024年公司户用储能业务发展放缓，公司在

本年度以较低容量的便携储能电池为主，销售单价较低储能电池的销售占比提升，导致储能电池单位售

价下降85.73%，便携储能电池的销量增加不足以抵消储能电池整体销售均价大幅下降的影响，收入随之

下滑。

2024年度，公司储能电池毛利率为20.35%，较2023年提升1.54个百分点。其中，产品结构发生变化及

原材料价格下降共同导致储能电池单位成本较2023年下降86.00%，对毛利率的影响为69.82%；而单位

售价下降了85.73%，对毛利率的影响为-68.24%，单位成本的下降影响大于单位售价的下降影响，导致

本年度毛利率上涨。

4、锂电芯的量化分析情况如下：

项目 2024年 2023年

收入（万元） 11,991.14 7,914.46

销量（万颗） 2,453.26 1,370.78

销售均价（元/颗） 4.89 5.77

销售均价变动幅度 -15.25% /

单位成本（元/颗） 4.42 6.33

单位成本变动幅度 -30.17% /

毛利率 9.48% -9.71%

毛利率变动 19.19% /

销售均价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13.92% /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33.10% /

2024年，锂电芯业务收入为11,991.14万元，同比增长51.51%，主要系圆柱电芯市场需求增长，公司

锂电芯主要型号18650小圆柱电芯和34145大圆柱电芯均取得不同程度的增长， 锂电芯销量同比增长

78.97%，带动收入增加。

2024年度，公司锂电芯毛利率为9.48%，较2023年提升19.19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如下：2023年度，公

司锂电芯毛利率-9.71%，因公司自制大圆柱锂电芯于2023年投产，处于市场验证阶段，市场尚未打开，产

能利用率较低，单位产品的制造成本偏高。 同时，电芯正极材料在2023年处于下行趋势，正极材料下行带

动电芯售价下降，公司生产备料的价格处于高位导致材料成本高，因此大圆柱锂电芯成本高于售价，毛利

率为负。 2024年，在电芯正极材料继续下行趋势的背景下，因公司大圆柱电池具有产品结构设计差异化

特点，以及随着锂电芯销量提升带来的规模效益，2024年锂电芯单位售价的下降幅度15.25%低于单位成

本的下降幅度30.17%，导致毛利率上涨。

二、同行业比较分析

2024年，同行业可比公司业绩情况如下：

公司

2024年营业收入

（亿元）

2023年营业收入

（亿元）

营业收入同比变

动（%）

2024年毛利率

（%）

2023年毛利率

（%）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天能股份 450.42 477.48 -5.67 15.10 16.23 -1.13

欣旺达 560.21 478.62 17.05 15.18 14.10 1.08

鹏辉能源 79.61 69.32 14.83 12.79 15.92 -3.12

亿纬锂能 486.15 487.84 -0.35 17.41 16.64 0.77

华宝新能 36.06 23.14 55.82 44.05 38.99 5.07

派能科技 20.05 32.99 -39.24 28.94 30.94 -2.00

同行业可比公司

平均值

272.08 261.57 7.07 22.25 22.14 0.11

博力威 18.44 22.35 -17.48 16.57 15.16 1.41

注：以上同行业可比公司营业收入来源于其公开披露的文件，毛利率根据公开披露的数据计算得到。

由上表可知，同行业可比公司与公司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变动存在一定差异，主要原因系公司与同行

业可比公司在细分产品结构、应用领域等方面存在差异。 具体对比分析如下：

天能股份主要从事电动轻型车用电池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收入主要来自铅蓄电池。天能股份

锂电池2024年营业收入为4.93亿元，同比下降45.42%，收入变动趋势与公司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保持一

致；天能股份的锂电池毛利率为-30.71%，比上年减少12.29个百分点，与公司轻型车用锂离子毛利率变

动趋势不一致，主要原因是天能股份产品结构以铅蓄电池为主，锂电池收入占比较小，近年来天能股份锂

电池毛利率均为负，其与公司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产品细分结构及客户群体存在差异。

欣旺达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研发制造业务，主要产品包括消费类电池、电动汽车类电池、储能系统类

和其他，其消费类电池收入占比较大。欣旺达消费类电池2024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2%，与公司消费电

子类电池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主要原因是欣旺达消费类电池业务包括手机数码类业务、笔记本电脑类

业务、消费电芯业务，而公司消费电子类电池以笔记本电池为主，与欣旺达细分产品及客户结构等方面存

在差异。 欣旺达消费类电池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加2.74%，与公司消费电子类电池毛利率变动趋势一致。

鹏辉能源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一次电池（锂铁电池、锂锰电池、锌空电池等）、钠离子电池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锂离子电池按照产品形态分为圆柱、方型、软包系列产品。 鹏辉能源2024年锂离子电池营业

收入73.63亿元， 同比增长15.11%， 与公司锂电芯收入变动趋势一致。 鹏辉能源2024年锂电池毛利率

11.40%，比上年减少4.35%，鹏辉能源毛利率变动趋势与公司锂电芯不一致，主要是因为公司大圆柱电芯

产能利用率提升。

亿纬锂能主要从事消费电池（包括锂原电池、小型锂离子电池、圆柱电池）、动力电池（包括新能源

汽车电池及其电池系统）和储能电池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024年度亿纬锂能营业收入为486.15亿元、毛

利率为17.41%，相较于2023年收入略有下降，毛利率增加0.77%，营业收入与毛利率的变动趋势与公司一

致。

华宝新能主营产品为不同场景和不同规格的便携储能、家庭储能及光伏产品。 华宝新能2024年营业

收入36.06亿元，同比增长55.82%，与公司储能电池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主要是华宝新能主营便携储能

产品，公司2024年储能电池收入下降主要是户用储能销量下降影响，而便携储能收入变动趋势与华宝新

能一致；华宝新能2024年毛利率44.05%，比上年同期增加5.07%，与公司储能电池毛利变动趋势一致。

派能科技主要从事储能系统集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派能科技2024年营业收入20.05亿元，同比下

降39.24%，与公司储能产品收入变动趋势一致。 派能科技2024年毛利率28.94%，比上年同期减少2%，公

司储能电池比上年同期增加1.54%，变动趋势不一致，主要是与公司产品结构存在差异，派能科技产品主

要应用于户用储能。

综上，由于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产品结构、应用领域等方面具有一定差异，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变

动存在的差异具有合理性。

三、业绩持续亏损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2024年主要经营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金额 变动幅度 金额

营业收入 184,399.25 -17.48% 223,452.94

净利润 -9,661.33 -186.01% -3,378.02

2024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184,399.25万元，较2023年度下降17.48%，公司净利润为-9,661.33万

元，同比减少6,283.30万元，主要原因如下：

（一）报告期内海外通货膨胀、市场竞争加剧、下游企业去库存等原因引起市场需求下滑，同时碳酸

锂等原材料价格下降，公司产品销售价格相应调整，导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39,053.69万元，而公司毛利

率上涨带来的毛利额增加不及收入下降带来的毛利额减少，毛利额同比下降3,309.72万元；

（二）受南非市场户用储能需求下降，下游企业持续去库存压力增加的影响，公司部分客户回款缓

慢。公司根据客户的经营及回款情况，对部分大额应收账款进行专项计提，导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4,

841.54万元。

（三）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报告期内存在的未决诉讼或仲裁案件可能发生的经

济损失进行合理预计并确认相关的预计负债，本年度营业外支出达到1,806.98万元。

综上，近年来全球宏观环境变化，行业周期与产能消化及主要材料剧烈波动与大幅下降，公司2024

年度收入及毛利额有所下滑，加之公司本年度计提大额信用减值和预计负债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导致公

司2024年度业绩持续亏损，具有合理性。

（2）结合市场竞争趋势、公司一季度业绩、产能利用率、产能规划及在手订单情况等因素，说明公司

是否存在业绩持续亏损风险。

一、市场竞争趋势

近年来，锂电池行业快速发展，行业产能持续扩张，在进入了市场竞争加剧的筑底阶段后，国内锂电

池排产整体有望呈现回暖态势。 根据工信部数据，2025年1－4月，全国锂电池总产量超过473GWh，同比

增长68%，全国锂电池出口总额达到1,554亿元，同比增长25%，产业呈现较快增长态势。根据伊维智库发

布的数据，全球锂离子电池出货量在2025年和2030年将分别达到1,899.3GWh和5,127.3GWh，行业具

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轻型两轮车领域，全球电动两轮车销售有望稳步上扬,市场潜力尚未完全释放。 一方面，随着国内新

国标的落地与以旧换新政策的稳步推进，供需合力推动终端需求增长；另一方面，欧洲电助力自行车库存

逐渐出清，市场逐渐升温，带动锂电池出货需求；东南亚地区凭借其独特的经济活力、人口密度及政策导

向，逐渐成为全球电动两轮车市场的战略高地，中国电动两轮车企业纷纷出海东南亚，抢占东南亚电动两

轮车市场份额。

消费电子领域，消费电子类产品覆盖面广，涵盖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无人

机、电动工具、AR/VR等领域，产品更新周期普遍较短，且产品款式多样，在形态、性能等方面持续对电池

提出要求。 新兴消费领域迅速兴起，传统消费锂电池市场集中度较高，新型消费电子领域不断涌入新玩

家，为消费类锂电池创造巨大潜在需求。

储能领域，便携储能方面，受到欧美发达国家户外活动普及率较高、国内户外活动不断普及的影响，

便携储能产品向户外活动领域的不断渗透， 便携储能产品市场需求有望继续快速增长。 根据CIAPS、

Frost&� Sullivan分析报告，预计2025年全球便携式电源站出货量将达到940万台，到2029年，全球便携

式电源站出货量预计将达到约2,040万台，2024年至2029年的复合年增长率预计为17.3%。 户用储能方

面，因部分欧洲市场仍受到库存压力的影响，市场需求增速放缓，户储企业也将进入生态整合阶段。 而东

南亚、中东、南亚、南美等新兴市场在“双碳” 战略和区域能源结构调整的推动下，储能需求有望持续上

升。

锂电芯领域，大圆柱电池在锂电二轮车市场中，对比小圆柱电池，在成组效率、成本、能量密度等方面

竞争优势明显，GGII预计未来将替代小圆柱95%以上的市场,到2025年中国电动二轮车用大圆柱锂电池

出货有望达2.5GWh，并在2030年有望达到10GWh、市场渗透率达34%。

综上，面对锂电池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多方面的新兴市场领域需求，国内锂电池排产整体有望呈现

回暖态势，但锂电池仍面临着行业激烈竞争以及市场低价延续冲击的影响。

二、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

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各主营产品收入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分产品

2025年第一季度主营业

务收入

2024年第四季度主营业

务收入

环比变动率

2024年第一季度主

营业务收入

同比变动率

轻型车用锂离子

电池

30,663.23 23,484.56 30.57% 14,971.02 104.82%

消费电子类电池 14,442.02 19,578.65 -26.24% 13,234.36 9.13%

储能电池 9,098.41 6,185.02 47.10% 1,531.56 494.06%

锂电芯 3,300.75 3,799.61 -13.13% 1,934.65 70.61%

合计 57,504.41 53,047.84 8.40% 31,671.59 81.56%

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2,013.1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3.36%，主要是主营业务收入

增长81.56%，其中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收入增长了104.82%，储能电池收入增长了494.06%。 轻型车用锂

离子电池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受新国标的落地与以旧换新政策推动终端需求增加，以及欧洲

电助力自行车行业目前处于库存消耗、终端消费市场逐渐回暖的阶段，公司出货量增加；二是，公司大圆

柱电芯产能利用率爬升，大圆柱电芯在电动两轮车上的应用范围增加，带动公司在电动两轮车换电与共

享领域的销量增加。 储能电池收入增长主要原因是：公司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新客户新产品在2025年第

一季度量产出货，主要产品便携储能电池实现销量和销售收入双增。

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63.56万元，较上年同期扭亏为盈，增

加3,328.81万元，主要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73.36%，增加毛利额4,031.04万元所致。

三、主要产品产能规划及产能利用率

公司主要产品2024年度产能利用率情况如下：

主要产品 单位 2024年产能 2024年生产量 产能利用率

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 万组 148.50 122.27 82.34%

储能电池 万组 36.25 28.01 77.27%

消费电子类电池 万组 2,976.90 1,874.08 62.95%

锂离子电芯-大圆柱 万颗 2,808.00 588.31 20.95%

锂离子电芯-小圆柱 万颗 8,112.00 4,428.84 54.60%

公司主要产品2025年一季度产能利用率情况如下：

主要产品 单位

2025年一季度

产能

2025年一季度

生产量

产能利用率

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 万组 73.00 65.62 89.89%

储能电池 万组 26.50 24.28 91.63%

消费电子类电池 万组 809.05 478.74 59.17%

锂离子电芯-大圆柱 万颗 702.00 332.00 47.29%

锂离子电芯-小圆柱 万颗 2,028.00 492.00 24.26%

注：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管理模式，动态调整不同产品的产能结构。

2025年一季度，公司主要产品的产能利用率普遍有所提升。 其中，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和储能电池

产能利用率分别从82.34%提升至89.89%、77.27%提升至91.63%。 公司自主研发的大圆柱电芯产能利用

率提升，产能利用率从20.95%提高至47.29%，大圆柱电芯的产品应用及市场开拓成效。 消费电子类电池

产能利用率较低，随着新兴消费电子领域的不断开拓，公司将持续发力清洁电器、AGV、医疗器械等应用

领域，优化产能结构、响应市场需求。 小圆柱电芯面临较大的市场竞争压力，2025年一季度产能利用率减

少至24.26%，公司将持续关注小圆柱的市场动态，及时关注并调整销售经营策略。总体来看，公司2025年

一季度，公司主要产品呈现较好的增长态势。 未来，公司将根据市场开拓进展及订单需求变化，动态评估

产能结构优化方案，并同步调整长期产能规划。

四、订单情况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在手订单金额为5.15亿元（不含税），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 2024年12月31日

在手订单金额（不含税） 51,498.29 53,192.32

注：在手订单主要包括已生效订单中未完成交付的订单。

综上，锂电池未来具备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多方面的新兴市场领域需求，2025年一季度公司的经营

业绩有所改善，实现了扭亏为盈，盈利源于主营业务改善，2025年一季度产能利用率较2024年度有所提

升，在手订单情况良好，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将有利于公司降低单位生产成本，改善公司的盈利情况，公

司2025年一季度扭亏为盈具备可持续基础，业绩持续亏损风险较低。

（3）结合公司业务布局、主要产品境外市场情况、境外客户的开拓情况等说明公司海外业务收入下

降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重要合同、出库单及与境外销售相关的第三方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海关数据、

出口退税、外管局收汇数据、中信保数据、物流费等）的验证及匹配情况说明境外收入的真实性以及收入

确认时点的准确性，相关产品是否实现终端销售。

一、业务布局

公司专注于锂离子电池研发、制造与销售，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安全、高效、绿色的能源解决方案，

主营产品包括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储能电池、消费电子类电池、锂电芯四大类别。 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

主要包括电助力自行车电池和电动摩托车电池等。 电助力自行车电池主要面向欧美市场，公司根据客户

的个性化需求，以自主BMS配以全球范围内成本与性能最合适的电芯，为电助力自行车定制锂电池解决

方案，并生产加工电池组销售给客户，灵活的设计方案和安全的电池产品受到骑行文化深厚的欧洲市场

欢迎。 电动摩托车电池广泛应用在越野、换电、共享等应用场景，主要面向国内、欧洲、东南亚及非洲等地

区电动摩托车市场。储能电池主要包括便携储能、户用储能和工商业储能，采用ODM或OEM的生产模式

为国内外的储能厂商提供产品与服务。除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与储能电池，公司将笔记本电脑电池、无人

机电池、智能机器人电池、音响电池、家用电器电池等归类为消费电子类电池。 一方面传统的笔记本电脑

电池业务发展稳定，另一方面公司密切关注消费电子类锂电池新应用场景、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发

展动态。 公司的锂离子电芯型号包括18650小圆柱电芯和34145大圆柱电芯。 报告期内，公司自主研发的

34系列大圆柱电芯成功应用在公司的电动两轮车电池和便携储能等产品上。

公司未来主要从几方面进行业务布局：第一，不断扩大大圆柱电芯在两轮车换电与共享、储能领域的

应用范围；第二，加速对欧洲电助力自行车市场的开拓；第三，公司积极拓展消费电子应用场景，增加在机

器人领域清洁设备、AGV、人形机器人等的电池出货量；第四，印尼子公司全球化战略部署，将34145大圆

柱“金箍棒电池”引入东南亚，优化本地电动两轮车电池性能。

二、主要产品境外市场情况、境外客户的开拓情况

2024年，公司主要产品境外市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区域 产品分类

2024年 2023年 同比变动

销售收入 占比 销售收入 占比 销售收入 占比

亚洲

轻型车用锂离

子电池

2,417.11 3.23% 5,332.09 4.48% -54.67% -1.25%

消费电子类电

池

18,134.11 24.26% 20,012.10 16.82% -9.38% 7.44%

储能电池 3,690.79 4.94% 40,394.03 33.95% -90.86% -29.01%

锂电芯 1,031.13 1.38% 42.68 0.04% 2315.95% 1.34%

小计 25,273.15 33.81% 65,780.90 55.29% -61.58% -21.48%

欧洲

轻型车用锂离

子电池

24,282.10 32.48% 28,412.26 23.88% -14.54% 8.60%

消费电子类电

池

9,038.54 12.09% 11,574.82 9.73% -21.91% 2.36%

锂电芯 0.56 0.00% 233.1 0.20% -99.76% -0.20%

小计 33,321.20 44.57% 40,220.18 33.80% -17.15% 10.77%

北美洲

轻型车用锂离

子电池

675.68 0.90% 304.98 0.26% 121.55% 0.65%

消费电子类电

池

3,965.18 5.30% 3,571.97 3.00% 11.01% 2.30%

储能电池 5,833.89 7.80% 2,980.78 2.51% 95.72% 5.30%

锂电芯 0.18 0.00% 0.07 0.00% 154.17% 0.00%

小计 10,474.93 14.01% 6,857.80 5.76% 52.74% 8.25%

其 他 地

区

轻型车用锂离

子电池

1,216.17 1.63% 597.12 0.50% 103.67% 1.12%

消费电子类电

池

4,356.31 5.83% 5,328.61 4.48% -18.25% 1.35%

储能电池 67.04 0.09% 184.41 0.15% -63.65% -0.07%

锂电芯 50.27 0.07% 11.77 0.01% 327.12% 0.06%

小计 5,689.79 7.61% 6,121.91 5.15% -7.06% 2.47%

合计 74,759.07 100.00% 118,980.79 100.00% -37.17% 0.00%

公司开拓的主要境外客户在2023年度、2024年度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4年

序号 客户名称 区域 销售金额 占境外收入比

1 A1 北美洲 5,083.94 6.48%

2 A2 欧洲 4,518.59 5.76%

3 A3 欧洲 3,812.91 4.86%

4 A4 欧洲 3,045.81 3.88%

5 A5 欧洲 2,804.12 3.58%

合计 19,265.35 24.57%

2023年

序号 客户名称 区域 销售金额 占境外收入比

1 A13 亚洲 39,446.70 32.40%

2 A2 欧洲 9,738.03 8.00%

3 A5 欧洲 4,254.07 3.49%

4 A4 欧洲 3,430.52 2.82%

5 A6 亚洲 3,273.21 2.69%

合计 60,142.53 49.40%

注：上述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已合并口径列示。

由上表，2024年度，公司主要产品境外收入同比减少44,221.73万元，其中亚洲地区储能电池销售收

入同比下滑36,703.24万元，较2023年度减少90.86%，是境外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受到终端客户南非户

储厂商库存积压影响，公司2023年度境外第一大客户A13在2024年度需求下滑，在2024年度退出前五大

境外客户，公司海外业务收入下降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三、境外销售相关的第三方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海关数据、出口退税、外管局收汇数据、中信保数据、

物流费等）的验证及匹配情况

2024年度，公司境外收入与第三方数据匹配情况如下：

（一）与海关数据匹配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出口报关单2024年总金额① 79,621.05

其他进出口免费金额② -100.33

出口销售不需要报关的金额③ -422.17

出口转内销的金额④ 1,466.19

调整后的外销总额⑤=①+②+③+④ 80,564.74

境外收入⑥ 78,416.23

差异⑦=⑥-⑤ -2,148.51

注：（1）出口销售不需要报关的金额③主要由销售折扣、净额法调整收入造成；（2）境外收入中包括

主营业务和其他业务收入，下同。

由上表，2024年出口报关金额79,621.05万元，与境外收入存在2,148.51万元的差异，占境外收入的

比例为2.74%，差异的主要原因系2024年度部分发货的产品在2024年12月份结关，计入海关数据，但是

该部分发货的产品提单或签收日期为2025年度，公司未在2024年度确认收入而在2025年度确认收入，因

此导致2024年度海关报关金额大于2024年度境外收入。

（二）与出口退税数据匹配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增值税免抵退税申报表中免抵退税额① 14,306.14

实际收到出口退税金额 4,886.54

当年确认收入下年已申报出口免抵退税额② 2,924.38

当年确认收入未申报出口免抵退税额③ 4.84

上年确认收入当年申报出口免抵退税额④ 7,579.16

不免抵扣税额⑤ 346.74

调整后的出口免抵退税额A=①+②+③-④+⑤ 10,002.94

出口转内销金额⑥ 1,466.19

境外收入⑦ 78,416.23

调整后外销总额B=⑦-⑥ 76,950.04

退税与外销总额的比率C=A/B 13.00%

注：不免抵扣税额⑤产生的原因是2024年12月1日起退税率由13%调整为9%，而征税率为13%，征退

税率存在差异。

由上表，本年度公司向境外销售货物的出口退税率主要为13%，境外收入与出口退税数据匹配情况

较好。

（三）与外管局收汇数据匹配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境外收入① 78,416.23

收汇数据② 79,682.07

差异③=（②-①）/① 1.61%

注：由于国家外汇管理局数字外管平台只能导出近一年内的收汇明细，公司未能获取到2024年全年

的外管局收汇数据，因此以上2024年度收汇数据中2024年4-12月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数字外管

平台、2024年1-3月数据来源于公司账面收汇数据。

由上表，2024年收汇金额为79,682.07万元，收汇金额与境外收入存在1.61%的差异，差异的主要原

因系境外收入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汇数据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数据统计时间口径会存在差异。

（四）公司境外收入与中信保数据匹配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境外收入① 78,416.23

中信保数据② 45,471.87

覆盖比例③=②/① 57.99%

由上表，2024年中信保申报收入数据为45,471.87万元，投保覆盖率57.99%，与报告期内境外收入差

异原因主要为：一是，部分客户信誉良好或以预收款方式销售，回款风险有所保障，公司未对该类客户进

行投保；二是，部分客户回款积极良好，因此仅对赊销部分进行了投保。总体而言，公司投保金额占境外销

售收入的比例较高，投保覆盖率较充足，境外收入与中信保投保数据的差异具有合理性。

（五）公司境外收入与运输费用匹配情况

2023年度、2024年度，公司境外收入及运输费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境外收入 78,416.23 121,745.70

物流费用 527.38 764.44

物流费用占比 0.67% 0.63%

由上表，2023年、2024年度，公司物流费用分别为764.44万元、527.38万元，占公司境外收入的比例

分别为0.63%、0.67%，占比较为稳定，匹配性较高。

综上，公司与境外主要客户均有签订销售合同或订单，根据境外客户的需求情况，凭出库单发货。 公

司的境外收入与第三方数据的验证及匹配情况较好，收入具有真实性和准确性。

四、终端销售情况

2024年，已提供终端销售情况的客户在本年度向公司采购数量和对外销售数量如下：

项目 2024年度

客户向公司采购数量（PCS）① 1,604,143.00

客户对外销售数量（PCS）② 1,052,761.00

客户对外销售数量占向公司采购数量的比例③=②/① 65.63%

注：已提供终端销售情况的客户2024年度贡献的收入占公司境外收入比例为12.36%，占比较低的主

要原因是受到客户地域、配合程度及客户保密性要求等因素影响，部分境外客户未回复对终端销售情况

的确认。

截至回函日，根据以上客户的终端销售情况，该部分客户对外销售数量占向公司采购数量的比例为

65.63%，大部分实现终端销售。

[保荐机构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就上述事项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保荐机构查看了公司提供的采购入库明细表、收入成本明细表，通过互联网搜索了公司所处行业

的市场分析报告文件，了解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产品价格及销量的变化情况，分析不同产品的收入及毛

利率变化的原因；

2、保荐机构查看了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等文件，分析公司业绩持续亏损的原因；

3、保荐机构取得了同行业可比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文件，了解公司经营业绩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经营

业绩的对比情况；

4、保荐机构通过互联网搜索了公司所处行业的市场分析报告文件，并查看了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

定期报告、产能相关数据以及在手订单等材料，分析公司是否存在业绩持续亏损风险；

5、针对境外收入执行的程序及获取的证据，保荐机构具体核查范围及比例、核查手段如下：

①获取了公司主要境外客户合同， 识别与商品所有权相关风险报酬转移相关的合同条款与条件，分

析收入确认时点的准确性；

②对营业收入实施分析程序，分析境外收入波动变动情况，复核收入确认的合理性；

③获取并核查年审会计师对公司主要客户实施的审计程序及底稿；

④对于出口销售业务，通过抽样的方式检查报关单、提单等，以检查营业收入的真实性，检查的销售

额占境外销售收入的比例为76.40%；

⑤对境外收入实施截止性测试程序，检查相关交易是否记录在恰当的会计期间；

⑥获取公司海关数据、出口退税、外管局收汇数据、中信保数据、物流费等第三方数据，与境外销售收

入进行核对，未发现重大差异；

⑦抽取部分境外客户获取是否实现终端销售的情况说明，了解境外客户终端销售情况；

⑧获取了公司客户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情况，核查主要境外客户的销售回款情况。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2024年度毛利率变化主要受到原材料价格及产品结构变化影响，收入及毛利率变动与同行

业可比公司的差异具有合理性。 公司业绩持续亏损主要受近年来全球宏观环境变化，行业周期与产能消

化及主要材料剧烈波动与大幅下降，公司收入及毛利额有所下滑，加之公司2024年度计提大额信用减值

和预计负债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业绩持续亏损具有合理性；

2、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有所改善、产能利用率有所提高、在手订单充足，未来业绩改善具

有一定可持续性；但若未来发生宏观经济环境恶化、市场竞争加剧、公司不能有效拓展国内外新客户、公

司无法继续维系与现有客户的合作关系或现有客户因经营出现重大不利变化等原因导致其向公司采购

规模下降等情形，公司仍将面临业绩持续亏损的风险；

3、公司2024年公司海外业务收入下降主要原因是受到终端客户南非户储厂商库存积压影响，客户

需求下滑，具有合理性；公司境外收入与第三方数据的验证及匹配情况较好，结合年审会计师发函、执行

收入截止性测试程序、境外客户期后回款等情况，公司2024年度境外收入具有真实性和准确性；根据已

获取的客户销售确认情况，公司销售至该等客户的相关产品大部分实现终端销售。

[会计师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查看了公司提供的采购入库明细表、收入成本明细表，通过互联网搜索了公司所处行业的市场分

析报告文件，了解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产品价格及销量的变化情况，分析不同产品的收入及毛利率变化

的原因；

2、查看了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等文件，分析公司业绩持续亏损的原因；

3、取得了同行业可比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文件，了解公司经营业绩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经营业绩的对

比情况；

4、通过互联网搜索了公司所处行业的市场分析报告文件，并查看了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定期报告、

产能相关数据以及在手订单等材料，分析公司是否存在业绩持续亏损风险；

5、针对境外收入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具体核查范围及比例、核查手段如下：

①了解并评价了公司关于境外销售的相关制度和内部控制；获取了公司主要境外客户合同，识别与

商品所有权相关风险报酬转移相关的合同条款与条件，分析收入确认时点的准确性；

②对营业收入实施分析程序，分析境外收入波动变动情况，复核收入确认的合理性；

③结合对应收账款的审计， 选择主要客户函证销售额， 境外销售发函比例为82.67%， 回函比例为

53.87%，对于未回函客户，我们已全部执行替代测试程序，核查收入确认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合同或

订单、出库单、报关单、提单、银行回单等；查看和分析合同或订单的主要条款，了解公司销售模式等；检查

销售合同或订单、出库单、报关单等，核查相关单据的金额、数量是否与财务账上记载一致，并核查报关

单、提单或签收单日期，以确保收入是否计入正确期间；检查银行回单，核查回款金额、回款日期等和财务

账上记载是否一致；

④对于出口销售业务，通过抽样的方式检查报关单、提单等，以检查营业收入的真实性，检查的销售

额占境外销售收入的比例为76.40%；

⑤对境外收入实施截止性测试程序，检查相关交易是否记录在恰当的会计期间；

⑥获取公司海关数据、出口退税、外管局收汇数据、中信保数据、物流费等第三方数据，与境外销售收

入进行核对，未发现重大差异

⑦抽取部分境外客户获取是否实现终端销售的情况说明，了解境外客户终端销售情况；

⑧获取了公司客户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情况，核查主要境外客户的销售回款情况。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上述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2024年度毛利率变化主要受到原材料价格及产品结构变化影响，收入及毛利率变动与同行

业可比公司差异具有合理性。 公司业绩持续亏损主要受近年来全球宏观环境变化，行业周期与产能消化

及主要材料剧烈波动与大幅下降，公司收入及毛利额有所下滑，加之公司2024年度计提大额信用减值和

预计负债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业绩持续亏损具有合理性；

2、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有所改善、产能利用率有所提高、在手订单充足，未来业绩改善具

有一定可持续性；但若未来发生宏观经济环境恶化、市场竞争加剧、公司不能有效拓展国内外新客户、公

司无法继续维系与现有客户的合作关系或现有客户因经营出现重大不利变化等原因导致其向公司采购

规模下降等情形，公司仍将面临业绩持续亏损的风险；

3、公司2024年公司海外业务收入下降主要原因是受到终端客户南非户储厂商库存积压影响，客户

需求下滑，具有合理性；公司境外收入与第三方数据的验证及匹配情况较好，并结合发函、执行截止性测

试程序、境外客户期后回款等情况，公司境外收入具有真实性和准确性；根据已获取的客户销售确认情

况，公司销售至该等客户的相关产品大部分实现终端销售。

问题2.关于应收账款及坏账计提

年报显示， 公司期末应收账款的账面余额为7.13亿元， 其中一年以内账龄的应收款项账面余额为

5.68亿元，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重为79.66%，占比较高。 同时，期末计提坏账准备共计1.02亿元，是导致公

司本年度亏损的原因之一。其中，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0.57亿元，新增对客户一、客户四按单项计提坏账，

计提比例分别为50%和100%；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0.44亿元，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7.33%。

请公司：（1）分别列示境内、境外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客户的名称、产品或服务内容、销售收入金额

及确认时间、合作年限、信用期、回款情况、逾期情况、坏账计提情况，说明交易的商业实质及定价公允性。

（2）结合行业结算周期、客户信用政策、销售合同条款、公司近三年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变化等情况，说明

公司一年以内应收款项占比较高的合理性，是否存在信用政策变更或期后冲减收入的情况，与同行业可

比公司是否存在较大差异。（3）说明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涉及的具体客户名称、交易背景、欠

款金额、账龄、是否为境外客户、相关客户资信以及催收情况等，说明对相关款项进行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原因，以及坏账计提比例的确定依据及合理性。 （4）说明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的计提标准

与以前年度是否一致，是否存在通过计提坏账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5）说明截至回函日，公司2024�年

末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坏账收回或转回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分别列示境内、境外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客户的名称、产品或服务内容、销售收入金额及确认时

间、合作年限、信用期、回款情况、逾期情况、坏账计提情况，说明交易的商业实质及定价公允性。

2024年末境内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客户

客户名称 产品

报告期内

销售收入

（万元）

确认

时间

合作年限 信用期

报告期末

应收余额

（万元）

报告期内回

款情况

（万元）

报告期内逾期情

况

坏账计提情况

A7

轻型车用锂离

子电池

7,403.95

签收

确认

4年以上

收到发票满

30天后，于

15日内付款

/收到发票

满75天后，

于7日内付

款

9,072.78 13,934.18 无逾期

账龄1年以内按计

提比例5%计提坏

账453.64万元

A8

储能电池/轻型

车用锂离子电

池/消费电子类

电池

6,035.96

签收

确认

5年以上

月结90天，

结算日为每

个自然日10

号

4,560.69 6,407.60 无逾期

账龄1年以内按计

提比例5%计提坏

账228.03万元

A9

轻型车用锂离

子电池

830.04

签收

确认

3年以上

2024年5月，

由月结60天

变更为款到

发货

2,315.95 2,986.25

逾期金额2,

315.95万元，其中

1年以内逾期金额

937.94万元、1-2

年内逾期金额1,

378.01万元

账龄1年以内按计

提比例5%计提坏

账46.89万元；

账龄1-2年按计提

比例10%计提坏

账137.80万元

A10

轻型车用锂离

子电池

6,675.48

签收

确认

4年以上 月结60天 2,084.45 6,079.79

逾期金额133.81

万元，为1年以内

逾期

账龄1年以内按计

提比例5%计提坏

账104.22万元

A11

消费电子类电

池

4,776.67

签收

确认

2年以上 月结90天 1,580.81 4,537.09 无逾期

账龄1年以内按计

提比例5%计提坏

账79.04万元

2024年末境外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客户

客户名称 产品

报告期内

销售收入

（万元）

确认

时间

合作年限 信用期

报告期末

应收余额

（万元）

报告期内回

款情况

（万元）

报告期内逾期情

况

坏账计提情况

A13

户用储能电池/

工商储能电池/

便携储能电池

98.29

按成

交方

式-货

权转

移时

点

3年以上

2024年4月，

由发货45天

变更为款到

发货

9,734.81 3,500.81

逾期金额9,

734.80万元，其中

1年以内逾期金额

98.42万元、1-2年

以内逾期金额9,

636.38万元

按应收余额的

50%单项计提坏

账4867.40万元

A1

储能电池/轻型

车用锂离子电

池

5,083.94

按成

交方

式-货

权转

移时

点

3年以上 发货60天 2,629.94 2,306.26 无逾期

组合账龄1年以内

按计提比例5%计

提坏账131.49万元

A14

轻型车用锂离

子电池

2,114.47

按成

交方

式-货

权转

移时

点

1年以上 发货120天 2,031.15 82.91 无逾期

组合账龄1年以内

按计提比例5%计

提坏账101.55万元

A2

轻型车用锂离

子电池

4,518.59

按成

交方

式-货

权转

移时

点

7年以上 发货150天 1,657.13 9,249.13 无逾期

组合账龄1年以内

按计提比例5%计

提坏账82.85万元

A5

轻型车用锂离

子电池

2,804.12

按成

交方

式-货

权转

移时

点

6年以上 发货150天 1,289.21 3,166.09

逾期金额135.03

万元，为1年以内

逾期

组合账龄1年以内

按计提比例5%计

提坏账64.46万元

注：公司与A7旗下多个主体进行交易，以上列示公司与A7主要交易主体的信用期情况，下同。

公司与上述境内、境外前五大客户的交易具有真实的商业背景和实质，交易主要涉及公司主营产品

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及消费电子类电池；公司建立了《产品价格管理规定》，对上述客户的销售定价基于

市场化原则和内部相关规定执行，交易价格公允。

（2）结合行业结算周期、客户信用政策、销售合同条款、公司近三年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变化等情况，

说明公司一年以内应收款项占比较高的合理性，是否存在信用政策变更或期后冲减收入的情况，与同行

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一、行业结算周期、客户信用政策

公司所处行业未有统一的行业结算周期，以下是同行业可比公司对客户信用政策情况：

公司名称 信用政策情况

天能股份

在动力电池业务中，对直销客户的信用期通常为25天-90天，对经销客户通常采用款到发货的信用政策；在贸

易业务中，对客户通常采取款到发货或货到付款的信用政策

欣旺达 客户信用期普遍在45天-60天

鹏辉能源 公司锂电池产品对下游合作较久的客户账期通常为月结1-3个月

亿纬锂能 公司给予客户1~3个月不等的账期

华宝新能 线下客户：货物上船当月末起45天；自货物签收日起30天；提单的装船日或者航运单的起飞日起30天等

派能科技

新客户及合作早期客户信用政策会要求相对较高的预付比例后再发货。 随着业务合作逐步稳定，会对主要

客户给予一定的信用额度或信用期（90天以内），或减少预付比例

注：以上同行业可比公司信用政策来源于其公开披露的文件。

由上表，同行业可比公司对客户的信用政策一般处于1-3个月，信用期较短。

二、销售合同条款情况

公司对2024年度主要客户的销售合同条款如下：

公司名称 主要销售合同条款

A7 收到发票满30天后，于15日内付款/收到发票满75天后，于7日内付款

A15 月结60天

A10 月结60天

A8 月结90天，结算日为每个自然日10号

A16 月结45天

由上表，公司根据不同客户的经营规模、资本实力、采购规模及合作情况，对不同的客户施行具有一

定差别的信用政策，主要客户信用期限为30天到90天不等，公司与可比公司信用政策1-3个月基本相符。

三、公司近三年应收账款账龄结构

单位：万元

账龄 2022年占比 2023年占比 2024年占比

应收账款余额 53,846.74 61,459.11 71,267.63

账龄结构：

1年以内 94.87% 94.52% 79.76%

1至2年 1.34% 1.98% 16.39%

2至3年 1.32% 1.02% 1.18%

3至4年 0.85% 0.78% 0.66%

4至5年 1.32% 0.50% 0.63%

5年以上 0.30% 1.20% 1.39%

由上表可知，2024年公司1年以内应收账款占比79.76%，相较于2023年度下降，主要原因是A13客户

回款缓慢，详情请参见本题“（3）说明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涉及的具体客户名称、交易背景、

欠款金额、账龄、是否为境外客户、相关客户资信以及催收情况等，说明对相关款项进行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原因，以及坏账计提比例的确定依据及合理性”相关回复。

公司近三年应收账款账龄在1年以内的平均占比值为89.72%，应收账款主要集中在1年以内，与公司

对客户信用政策基本相符。

四、是否存在信用政策变更或期后冲减收入的情况

（一）信用政策变更的情况

2024年，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客户信用政策及信用政策变化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信用政策 变化情况

A13 款到发货 由发货45天变更为款到发货

A7

收到发票满30天后，于15日内付款/收到发票满75天

后，于7日内付款

无变化

A8 月结90天，结算日为每个自然日10号 无变化

A1 发货60天 无变化

A9 款到发货 由月结60天变更为款到发货

由上表所示，公司对2024年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客户的信用政策部分变更，主要是根据合作情况相

应收紧信用期，同时，公司考虑客户的经营规模、资本实力、采购规模及合作情况等因素，对其他少数客户

账期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公司客户信用期普遍较短，对公司应收账款的账龄结构影响较小。

（二）期后冲减收入的情况

2024年，公司期后冲减收入金额为305.17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0.17%，主要原因为客户退货，

占比较低，对公司应收账款的账龄结构影响较小。

五、2024年末同行业可比公司一年以内应收款项占比

单位：万元

同行业可比公司

1年以内应收账款账龄情况

2024年 2023年 2022年

天能股份

金额 138,028.33 205,049.22 145,907.16

占比 86.88% 90.79% 88.59%

欣旺达

金额 1,589,387.60 1,191,424.27 1,243,344.97

占比 97.89% 99.06% 99.14%

鹏辉能源

金额 261,055.75 163,814.59 189,344.31

占比 91.60% 90.20% 89.59%

亿纬锂能

金额 1,350,963.87 1,303,711.65 986,513.76

占比 96.08% 98.94% 97.77%

华宝新能

金额 11,930.47 8,705.21 7,876.08

占比 99.73% 99.55% 100.00%

派能科技

金额 58,616.52 126,850.18 205,520.92

占比 56.34% 90.84% 98.04%

可比公司一年以内应收款项占比平均值 88.09% 94.90% 95.52%

博力威

金额 56,841.17 58,090.81 51,085.34

占比 79.76% 94.52% 94.87%

注：以上同行业可比公司数据来源于其公开披露的文件。

由上表可知，2022年末至2024年末， 同行业可比公司1年以内应收账款占比平均值分别为95.52%、

94.90%和88.09%，其中2022年末、2023年末与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 2024年末，同行业可比公司中派能

科技的1年以内应收账款占比有所下降，若剔除派能科技，2024年末同行业可比公司1年以内应收账款占

比平均值分别为94.44%，公司在剔除客户A13应收账款的影响后，1年以内应收账款占比为92.22%，与同

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综上，公司1年以内应收账款占比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不存在显著

差异。

综上，同行业可比公司信用期普遍处于1-3月之间，公司对主要客户信用期与行业基本相符，公司1

年以内应收账款占比较高具有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相比不存在显著差异。 公司存在对客

户的信用政策变更的情况，客户信用期普遍较短，以及存在期后冲减收入的情况，但期后冲减收入金额占

营业收入的比例较小，信用政策变更或期后冲减收入对公司账龄影响较小。

（3）说明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涉及的具体客户名称、交易背景、欠款金额、账龄、是否为

境外客户、相关客户资信以及催收情况等，说明对相关款项进行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以及坏账计提

比例的确定依据及合理性。

客户名称

合作

历史

交易产品

期末余额

账龄

是否

为境

外客

户

相关

客户

资信

催收情况

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原因及

计提依据

账面余额

（万元）

坏账准备

（万元）

计提比

例（%）

A13

2020

年 开

始 合

作

户用储能

电池 /工

商储能电

池 /便携

储能电池

9,734.81 4,867.40 50

1年以

内、

1-2年

是

经营

困难

经公司多次催收， 客户回款缓

慢。 公司于2024年11月提起诉

讼，2025年3月， 法院正式受

理，截止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因款项金额较

大， 多次催收

回款缓慢，且

未按还款计划

执行回款，公

司提起诉讼，

款项可能无法

全额收回

A17

2019

年 开

始 合

作

轻型车用

锂离子电

池

350.31 350.31 100 4-5年 否

经营

异常

经公司多次催收， 客户无法正

常回款。 2021年1月，公司向法

院提起诉讼；2021年6月，法院

出具民事判决书， 判决客户向

公司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损

失；2021年10月， 因客户未按

期履行支付义务， 公司申请强

制执行；2021年12月， 因客户

无可供执行的财务， 故终结执

行程序。

客户经营 困

难， 款项无法

收回

A18

2022

年 开

始 合

作

轻型车用

锂离子电

池

238.27 238.27 100 1-2年 否

经营

异常

经公司多次催收， 客户无法正

常回款。 2024年3月，公司向法

院提起诉讼；2024年10月，法

院出具民事判决书， 判决客户

向公司支付货款及延期付款违

约金；2024年11月， 因客户未

履行支付义务， 公司申请强制

执行；2025年2月，客户被法院

裁定破产清算， 公司已申报债

权；截止目前，客户处于破产清

算中。

客户经营 困

难， 款项无法

收回

A19

2020

年 开

始 合

作

轻型车用

锂离子电

池

176.86 176.86 100

1-2

年、

2-3年

否

经营

异常

经公司多次催收， 客户无法正

常回款。 2024年4月，公司向法

院提起诉讼；2024年7月，法院

出具民事调解书， 约定客户向

公司分期支付款项（其中2024

年8月-10月已按约定履行支

付义务）；2025年4月， 因客户

未按期履行支付义务， 公司申

请强制执行；2025年5月，法院

强制执行实现部分回款， 截止

目前仍处于法院强制执行阶

段。

客户经营 困

难， 款项无法

收回

A20

2018

年 开

始 合

作

轻型车用

锂离子电

池

54.98 54.98 100

5年以

上

否

经营

异常

经公司多次催收， 客户无法正

常回款。 因与其母公司A17同

时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对其母

公司进行起诉。

客户经营 困

难， 款项无法

收回

A21

2018

年 开

始 合

作

锂电芯 28.74 28.74 100

5年以

上

否

经营

异常

经公司多次催收， 客户无法正

常回款。

客户营业执照

吊销， 款项无

法收回

A22

2022

年 开

始 合

作

消费电子

类电池

7.38 5.29 71.73 1-2年 否

经营

异常

经公司多次催收， 客户无法正

常回款。 2024年5月，公司向法

院提起诉讼；2024年9月，法院

出具民事调解书， 约定客户向

公司分期支付款项（其中2024

年9月-10月已按约定履行支

付义务）；2025年1月， 因客户

未按期履行支付义务， 公司申

请强制执行； 截止目前处于法

院强制执行阶段。

客户经营 困

难， 款项无法

收回

由上表，截止2024年末，公司应收账款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客户主要为A13，相关交易背景和坏账

计提比例的确定依据及合理性情况如下：

南非客户A12与公司于2020年开始合作，公司向其销售户用储能电池产品。 A13系公司2021年新增

客户，是A12的股东在香港注册的公司。 合作初期，A12为交易主体与公司进行合作，后因外汇的原因，

A12的股东在香港注册A13,并且把业务转至A13，以A13为交易主体与公司进行合作，货物直接出口至

南非。

2022年开始,南非电力供应的严重短缺和安装激励政策，推动了南非户储市场的快速爆发，在2023

年上半年达到顶峰。在此背景和市场情况下，公司对A13的销售出货集中在2023年第一、二季度。自2023

年下半年以来，南非的限电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导致南非户储市场需求的增速有所放缓。 此外，

在前期市场爆发刺激下，数十家国内户储企业纷纷进入南非抢占市场，导致市场供需失衡。供给端的快速

增长和需求端的增速放缓，导致南非户储市场竞争激烈，企业去库存压力陡增。

2020年至2025年（截至回函日），公司对A13的销售情况及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销售金额 回款金额 剩余未回款金额

2020年 35.81 35.81 -

2021年 566.36 653.82 -87.46

2022年 12,401.29 8,331.74 4,303.38

2023年 39,446.70 29,849.63 13,137.19

2024年 98.29 3,500.81 9,734.81

2025年（截至回函日） 0.00 4,752.00 4,982.81

受市场影响，A13的去库存压力陡增，在2024年回款情况放缓。公司高度关注A13的回款情况，首先，

开始逐步停止向A13发货，信用账期转为款到发货。 其次，公司多次派遣人员前往南非沟通回款计划，并

积极协助客户升级库存产品以促进销售情况。 同时，公司内部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沟通A13回款风

险事项并进行申报。 最后，公司在2024年11月正式就与A13的合同纠纷向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2025年1月，公司再次派遣团队前往南非与客户传达起诉及沟通回款情况，在团队的努力下，A13当

月回款952万元。 2025年2月，公司与A13经过协商，双方就欠款金额与还款计划达成一致，并在对账函与

还款计划上签字、盖章确认。 截止2025年3月31日，公司应收A13款项余额为8,782.81万元。 按照还款计

划，A13在2025年3月31日前应回款1,500万元，而实际未能按照还款计划执行。 2025年3月，公司的起诉

正式立案受理。 2025年5月底公司再次派遣团队前往南非追偿货款，2025年6月，该客户回款3,800万元，

（下转B038版）


